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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兰芬 通讯员 杨光
起）7月14日，省人防办来我市开展人
防系统涉企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督导。

督查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到
市人防应急指挥中心大楼进行了实地

督导检查。重点查看了人防重点工程
建设中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并对人
防系统2021年度“下沉企业、助企纾
困”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询问。督导组
对我市重点人防工程安全管理和涉企
行政执法工作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肯定，
并对下步更好的开展安全生产监管和

涉企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要求。
督导组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
建设方针，要转变人防建设发展方式，
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新时
期人民防空工作。改进执法方式，不断
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不断优化人防营

商环境。要全面落实参建各方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不断加强
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加强从业人员教育
培训、日常巡查等工作。要强化设施设
备维护，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对存在问
题立即整改，确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人防工程安全运行。

●记者黄兰芬

日前，市住建局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市城区商品房销售管理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召集
房企及房屋中介有关负责人学习培训，
重申市场纪律，规范房屋销售行为。

对在取得预售许可前收意向金、强
制向购房业主代收契税和代办不动产
证、没有使用经住建主管部门审查的格
式合同等扰乱市场的行为，住建部门将
通过约谈、关闭网签、公开曝光等方式
依法依规处理。

■收定金应有书面详细约定

《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
预售许可后收取预订款、定金、房款的，
应与买受人书面约定款项性质、金额、
违约责任等事项，并落实书面告知制
度，向买受人书面告知相关事项，并由
买受人签署确认《商品房销售承诺告知
书》。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落实书面约定
和进行书面告知、买受人提出退款的，
应予退还。

对此，许多市民拍手称赞。市民吴
女士说，她自己买过两套房，也曾陪亲
朋好友买过多套房，楼盘在收预订款环
节，一般只有一张简单的收据，收据上
只有简单的金额和款项，并没有违约责
任等详细的约定。新规中，房企在收定
金时，书面明确约定违约责任，进行销
售承诺告知，明确买卖双方的责任。这
样可大大减少房地产投诉。

《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
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时，应提交商品房预
售方案备案, 严格按照预售方案预售
商品房，并在销售现场清晰明示。预售
方案中主要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
申报备案，未重新申报的，需仍按原方
案销售。

■推行“国家版”标准合同

目前，我市全面推行国家住建部、
工商管理总局(现市场监管总局)、制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未经住
建主管部门审查的格式合同正本及附
件不得在销售过程中使用。

《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通过另外签订补充合同否定或更改经
审查备案的格式合同正本及附件内
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须载明商品房
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商品房价款的
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以及合同约定面积
与产权登记面积发生误差的处理方式。

据了解，楼盘是否使用国家规定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市民可以到国家住
建部等官方网站核对查验。此外，合同
约定的面积和登记的面积产生误差怎
么处理，有了约定，这点让许多市民点
赞。市民张先生说，部门考虑细致，进
一步为购房业主解忧。

■不得强制代办不动产证

此次，我市规范商品房销售计价管

理，要求房企和房屋中介不得强制收取
代办费和捆绑收费。

《通知》规定，开发企业不得强制向
购房业主代收契税、维修基金和代办不
动产权证，业主自行办理的，开发企业
应协助提供相关资料。

《通知》还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
受委托销售商品房销售代理费用应
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不得收取代
理费以外的包括“团购费”、“茶水
费”、“电商费”等任何形式的费用，不
得加价卖房和强制提供代办服务、捆
绑收费。

有些市民反映，在我市城区，有些
开发企业强制为业主代办不动产权证，
业主自行办证的，房企并不配合，拒绝
提供相关的办证资料。为此，市住建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市民在办证过程中，
遇到开发商强制收代办费，不配合业主
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可向住建部门举
报，他们会迅速查处。

除了不能乱收费外，我市还对房屋
贷款做出要求。《通知》规定，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经纪机构不得限制、拒绝购房
人使用公积金贷款和按揭贷款。

■交房应提供“一证两书”

《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实
施交付前应配合买受人查验所购房屋，
不得以缴纳相关费用作为买受人查验
房屋、办理交付手续的前置条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条
件交付商品房，并在交付时向买受人
提供《住宅质量合格证》《商品住宅质
量保证书》《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简
称“一证两书”），交付使用后履行质量
保修义务。

据了解，新版《住宅质量合格证》
按套出具，内容包括项目名称、住宅房
号、建设单位名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
建设单位售房后服务联系部门及联系
电话、验收时间、验收结论等信息。“两
书”是房地产开发单位向购房人作出的
质量承诺、承担保修责任、告知使用事
项的法定文书。

今年7月1日起，我市在全市范围
内推行商品住宅“一证两书”制度。“一
证两书”作为交房的必要条件，如建设
单位未提供，业主可拒收房屋。

我市出台新规重申市场纪律

向城区楼市乱象“亮剑”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是湖北科技
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现有职工500
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职称65人；博士
27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人，三级教授4
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府津贴专家5
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开放病床650
张。开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精神
科、老年科、心理科、中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

科、肿瘤科、五官科、皮肤科、体检中心、检验
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
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MRI）、CT、彩超、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
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
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
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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